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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不接受股东转让联发公司股权 

暨股东承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贵糖股

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暂不接受股东转让联发公司股权暨股东承诺变更的

议案》，现公告如下： 

一、股东原承诺内容 

2015 年 2 月 1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本公

司向云浮广业硫铁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硫集团”）和广东

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业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广

东广业云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硫矿业”）100%股权。报告

书中披露了广业公司、云硫集团于 2015 年 2 月 1 日出具的《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根据承诺，云硫集团

将所持有的云浮联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发公司”）66.04%

的股权委托云硫矿业经营管理，云硫集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将所

持联发公司股权转让给云硫矿业，若云硫矿业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前无法接受前述股权的转让，云硫集团将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前将

联发公司股权向其他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转让或以其他有效方式处

置联发公司股权。 

二、暂不受让联发公司股权暨承诺无法按期履行的原因 

由于硫化工和钢铁行业整体低迷，硫酸、铁矿（粉）价格大幅下

跌且持续低位运行等因素，联发公司经营遇到很大的困难，虽然 2016

年亏损额比上年大幅下降，但亏损额还是偏大。根据联发公司未经审

计的财务数据，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联发公司净资产为-2,603.9

万元，2016 年 1-10 月份净利润-3,217万元。联发公司暂不具备注入

上市公司条件。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相关规定要

求，兼顾维护公司及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经与广业公司、云硫集团

协商一致，公司决定暂不接受联发公司股权转让，待联发公司经营状

况好转后再行商议其股权转让事宜。股东云硫集团拟对原承诺事项进

行变更，将解决联发公司同业竞争问题的时间延长 1 年。  

三、股东承诺变更后的内容 

公司拟与云硫集团、广业公司协商承诺修改事宜，拟修改云硫集

团、广业公司关于联发公司的同业竞争的承诺如下： 

关于联发公司与云硫矿业同业竞争问题，本公司（云硫集团和广

业公司）将继续采取将云硫集团所持联发公司的股权委托给云硫矿业

管理（托管）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并承诺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将前述所持联发公司股权优先转让给云硫矿业，若云硫矿业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无法接受前述股权的转让，云硫集团将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之前将联发公司股权向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转让或以其他

有效方式处置联发公司股权，以消除联发公司与云硫矿业的同业竞

争。 

除上述变更承诺内容外，原《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其余

项下条款的承诺内容维持不变。 

四、审议情况  

《关于暂不接受股东转让联发公司股权暨股东承诺变更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中的相关规定，上述变更方

案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承诺相关方及关联方应回避表决。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于股东承诺变更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证监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相关规定要求，本次变更兼顾维护公司

及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经与广业公司、云硫集团协商一致，公司决

定暂不接受联发公司股权转让，待联发公司经营状况好转后再行商议

其股权转让事宜。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暂不接受股东转让联发公司股权暨股东承诺变更的

方案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其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次事项符合《公司

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1、公司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变更

承诺的原因合理，且该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2、本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属于股东大会决策权限，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承诺方及关联方需回避表决。 

独立财务顾问对贵糖股份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宜无异

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之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 月 15 日    




